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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 函
地址：臺南市楠西區密枝里70號
聯 絡 人：爐云汝
連絡電話：06-5753251-9#6529
電子信箱：sammi11210@wrasb.gov.tw
傳　　真：

受文者：臺南市楠西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水南曾字第114300189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計畫書-範本-工程.rtf、計畫書-範本-非工程.rtf、公益支出支應活動經費原則

1080725.pdf、公益支出管考要點1130515.pdf (計畫書-範本-工程.rtf、計畫
書-範本-非工程.rtf、公益支出支應活動經費原則1080725.pdf、公益支出管考
要點1130515.pdf)

主旨：本分署「114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水庫清淤公益支出」經

費分配表業奉水利署備查，請貴公所於收文日起3個月

內，將所分配之全部額度擬具計畫書後統一提送審查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經濟部水利署114年3月26日經水源字第11453064940號函

暨水資源作業基金公益支出經費編列及執行管考要點（下

稱公益支出管考要點）第六點規定辦理。

二、貴公所114年度清淤公益支出分配額度為新臺幣1,200萬

元，惟因應114年度預算尚未通過及財劃法修正可能影響，

水利署於114年3月3日經水源字第11415022430號函示，114

年度公益支出經費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(一)仍依公益支出管考要點第六點規定期限，將所分配之全

部額度擬具計畫書後統一提送本分署審查。

(二)於年度總額度內，自行評估及分配各計畫優先順序，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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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額度（即600萬元）優先於本分署核定後依提報內容

辦理，另50%額度俟水利署後續函示滾動檢討辦理。

三、提送旨揭計畫書時，請考量所轄村里之受限輕重程度、納

入村里協商同意之意見，依公平原則予以分配，並將各計

畫排列合理優先順序，計畫書範本如附件。

四、屬水資源教育、愛護河川宣導或其他經本分署認定符合公

益活動項目者（活動計畫），其合計總經費以貴公所年度

分配額度30%（暫以總額度1200萬元計算即360萬元）為上

限，且應盡量於執行時間2週前送達本分署審查，俾利完成

行政流程，以免屆時計畫不符規定或不及於執行時間前核

定，本分署將歉難同意辦理。相關規定摘要說明如下：

(一)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，宣導品及布條等應揭示「經濟

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贊助」等字樣。

(二)宣導活動每4小時至少需有1小時授課，並於計畫書載明

活動時間分配及流程。

(三)單一活動計畫宣導品，各品項合計金額以300元（含）為

上限。

(四)活動計畫經費額度上限：公所水資源宣導活動100萬元/

場、社區活動50萬元/場、學校活動50萬元/年/校、民俗

活動50萬元/年（且不得超過貴公所年度分配額度

10%）、宗教活動50萬元/年/團體。

(五)不得辦理旅遊活動。

五、本補助經費原則不辦理保留，且應於本（114）年底前核銷

完畢，請把握執行時效，倘未依限完成結案請款作業，各

計畫未核銷金額本分署不予補助，請貴公所自籌經費因

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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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。另，屬工程類計畫者（依本分署認定），應於計畫核

定後三個月內發包、計畫核定後二年度內結案。

六、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分署得減少、延緩或不予補助，

並追繳前已撥付之款項，且得酌予減少下一年度之分配額

度：

(一)未於本函收文日起3個月內提送年度計畫書。

(二)所提送計畫已獲其他政府單位補助卻未將相關資訊揭

露。

(三)未依原核定之補助計畫執行。

(四)補助經費之支用違反法令或移作他用。

(五)執行進度嚴重落後、未依規定期限辦理或其他行政作業

配合度不良之情事。

(六)未依雙方協定事項協助處理公害糾紛。

(七)疏浚或清淤（浚渫）工程實施期間，未能協助處理需地

方協助事項。

七、承說明第二點，貴公所本（114）年度先行提送並業經本分

署核定額度已達352萬5,591元，爰後續計畫將先暫緩核

定，倘有近期預計辦理者，請預為延後因應。前開已核定

計畫臚列如下：

(一)楠西國中國小114年度營養午餐費補助計畫：計畫經費

194萬71元。

(二)楠西國中國小114年度註冊費補助計畫：計畫經費94萬

7,520元。

(三)114年水資源教育宣導暨重陽敬老關懷：計畫經費50萬元

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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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0121嘉義大埔地震急難救助一臨時貨櫃屋安置計畫：計

畫經費13萬8,000元。

正本：臺南市楠西區公所
副本：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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